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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人才绿卡申领指南 

（2017 年） 

 

一、发布依据 

《中共广州市委 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集聚产业领军人

才的意见》（穗字〔2016〕1 号）； 

《广州市人才绿卡制度》（穗府办规〔2016〕5 号）。 

二、适用范围 

在广州地区工作、创业的非本市户籍国内外优秀人才，可申

领广州市人才绿卡，作为在我市居住、工作的证明，可用于办理

个人事务。 

三、申领条件 

凡符合本市引进人才需求，每年在本市创业或工作超过 6 个

月的，非广州市户籍的境内居民，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

政区居民，台湾地区居民以及外国人，持中国护照、拥有国外永

久（长期）居留权且国内无户籍的留学人员和其他人员，在本市

有合法住所，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可申领人才绿卡。 

（一）经我市认定或审核确认的高层次、高技能人才，包括： 

1. 中国科学院或中国工程院院士。 

2. 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人员，国家“千人计划”、“万人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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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

国家、省（部）级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国家重点学科、重点实

验室学术技术带头人， “中华技能大奖”获得者，全国和省级技术

能手，世界技能大赛获奖选手。 

3. 国家和省（部）级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科技进步奖

项目主要完成人，“珠江人才计划”、“广东省培养高层次人才特殊

支持计划”等省级人才工程入选者。 

4. 在本市年度重点项目主要承办单位，或本市战略性主导产

业重点项目主要承办单位，或本市认定的总部企业等，现担任中

高级管理职务或任职骨干技术岗位的人员。 

5. 广州市杰出专家、优秀专家、青年后备人才，广州市“百人

计划”入选者，广州市产业领军人才，以及经我市认定或审核确认

的其他高层次、高技能人才。 

（二）具有一定海外工作、学习和创新创业经历经验的海外

高层次人才，包括： 

1. 在国外著名高校、科研院所担任相当于副教授以上职务的

专家学者。 

2. 在国际知名企业（或世界500强企业）从事3年以上研发、

管理等工作并担任过中高级职务的人才。 

3. 掌握核心技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且技术成果达到国际

先进或国内领先水平，具有较好的市场前景和产业化潜力的领军



  3

型人才。 

4. 有丰富的海外创新创业经历，并在本市重点产业领域中带

技术、带项目、带资金来穗创业，有助于提升我市相关产业发展

水平的领军型人才。 

（三）具有正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资格，并具有相关领域从业

经历 10 年以上的专家。 

（四）具有“985 工程”或“211 工程”普通高等教育研究生学历

并有博士学位，或者具有全球前 300 名的国外一流大学研究生学

历并有硕士以上学位的人员。 

（五）具有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所从事的工种（岗位）符合

我市紧缺工种（职业）目录的人才。 

（六）持有《外国专家证》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工作

许可证》（A 类）的高端外籍人才，以及在广东自贸试验区广州南

沙新区片区范围内工作并经自贸试验区管委会认定的港澳人才和

外籍人才。 

（七）工资性年收入达到 60 万元人民币以上，且年缴纳个人

所得税达到 12 万元人民币以上在穗就业的港澳台人员及外籍人

员。上述标准随广州市人均工资水平变化适当调整。 

（八）符合我市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经有关部门认定具有某

种特殊技能或专长的人才。 

四、关于申领条件的补充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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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才绿卡申请人原则上年龄应小于 55 周岁，特殊情况

可适度放宽。 

（二）主卡成功申领满 1 年之后，方可申领相关副卡。 

（三）按照申领条件第（一）款第 4 点之“现担任中高级管理

职务”申请、且本人年龄在 45 周岁以下的，应具备全日制本科以

上（含本科）学历。 

（四）按照申领条件第（一）款第 4 点之“任职骨干技术岗位

的人员”申请的，还应具备以下条件之一： 

1. 拥有副高以上（含副高）专业技术资格。 

2. 拥有高级技师资格，且取得高级技师资格 3 年以上。 

（五）按照申领条件第四款之“具有全球前 300 名的国外一流

大学研究生学历并有硕士以上学位的人员”申请的，所读学校为中

外合作办学的，应有 1 年以上海外校区学习经历。 

（六）按照申领条件第五款申请的，须同时具备以下两个条

件： 

1. 拥有高级技师资格，且取得高级技师资格 3 年以上。金融、

民航等领域从业人员，无法提供高级技师资格证书的，应提供由

市级以上行业主管部门出具的相当于高级技师资格的证明文件。 

2. 从事紧缺工种 10 年以上。 

（七）按照申领条件第八款申请的，应由市直行业主管部门

或各区党委组织部认定，并经市人才办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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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相关待遇 

人才绿卡持有人可按照《广州市人才绿卡制度》第五条的规

定，享受办理长期居留证件和 R 字签证、子女入学、购房购车、

办理营业执照等一系列待遇。具体见《广州市人才绿卡制度》（穗

府办规〔2016〕5 号）。 

六、申报材料 

（一）申领主卡。 

需提供两类材料：一是申领人基本申报材料，二是针对不同

申领条件所需的专项申报材料。 

申领人基本信息材料包括： 

1. 由人才绿卡管理系统自动生成的、且经申领人本人签名确

认并加盖单位公章的《广州市人才绿卡申请表》。  

2.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代身份证制作标准的电子相片。 

3. 学历、学位证书。 

4. 有效的身份证明： 

（1）具有外国国籍的提交本人有效护照，具有港澳台身份的，

提交本人有效的《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或《台湾居民来往

大陆通行证》。 

（2）取得外国永久（长期）居住权、仍持有中国护照的人员，

提交本人护照和外国永久居留证明。 

注：境外申领人已经入境的，须提供合法的入境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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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境内非广州户籍的人员，提交本人居民身份证和户口簿。 

5. 聘任书、聘用合同或者劳动合同，且合同有效期自申报绿

卡之日起不少于 6 个月。 

6. 在广州的合法住所证明：房产证或有效期 6 个月以上的房

屋租赁合同等。 

专项申报材料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材料： 

1. 符合申领条件第（一）款第 1、2、3、5 点的，提供相关聘

书、获奖证书、荣誉证书、入选通知书或批准文件等高层次人才

证明材料。符合第 4 点的，提供：①政府关于年度重点项目计划

主要承办单位、或战略性主导产业重点项目主要承办单位、总部

企业等最新年度认定文件；②重点项目主要承办单位或总部企业

的营业执照、管理层的组织架构图；③担任中层及以上管理职务

的任职命令文件，担任主要技术骨干的工作经历、业绩证明，以

及相关的学历学位证书、副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证书或高级技师证

书等；④申领人近 6 个月的个人所得税纳税明细。 

2. 符合申领条件第（二）款第 1 点的，提供海外从事任教、

科研等工作的经历证明及专业技术资格证书；符合第 2 点的，提

供在海外国际知名企业、世界 500 强企业担任过研发、管理部门

中高级职务的任职文件；符合第 3 点的，提供在海外工作、学习

和创新创业期间的核心技术成果简介或专利技术名称及专利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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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符合第 4 点的，提供在海外创新创业和来穗创业投资或者经

营业绩的相关证明。 

3. 符合申领条件第（三）款的，提供正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证

书以及近 10 年从事相关专业的工作履历证明。 

4. 符合申领条件第（四）款的，提供博士研究生学历学位证

书，或者境外硕士研究生学历学位证书、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

具的学历学位认定书、就读境外大学的最新年度全球综合排名网

上截图（上海交通大学发布的世界大学学术排名 ARWU、英国泰

晤士高等教育发布的 THE 世界大学排名、英国 Quacquarelli 

Symonds 公司发布的 QS 世界大学排名，提供任一排名均可）。 

5. 符合申领条件第（五）款的，提供：①高级技师证书、证

书网上查询截图、申领人参与培训与考试的报名表、准考证等相

关证明材料；②用人单位的营业执照及主营业务范围；③近 10 年

从事紧缺工种履历证明和社保记录；④如申领人是在外省市培训

并考取高级技师证书的，还应提供申领人在所在城市考证时的单

位工作证明、劳动合同、社保缴费记录（或纳税证明）或在校学

习（培训）证明等。 

6. 符合申领条件第（六）款的，提供：有效的外国专家证或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工作许可证（A 类）；在广东自贸区南沙新

区片区工作的港澳人才和外籍人才，提交自贸区管委会出具的人

才认定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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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符合申领条件第（七）款的，提供申领人收入证明和纳税

证明。 

（二）申领副卡。 

人才绿卡持有人可为随行配偶、未成年子女、父母、配偶父

母等亲属申领人才绿卡副证，除提供主证、基本信息材料（主卡

基本信息中的 1、2、4 点，其中申请表为副卡申请表）外，还应

提供以下相关材料： 

1. 为配偶申请副卡时，提供婚姻关系证明、配偶基本信息材

料。 

2. 为子女申请副卡时，提供子女医学出生证明、子女基本信

息材料。 

3. 为父母申请副卡时，提供包含申领人本人与其父母的户口

簿或派出所有效证明、父母基本信息材料。 

4. 为配偶父母申请副卡时，提供主卡人与配偶的婚姻关系证

明，以及包含配偶本人与其父母的户口簿或派出所有效证明、配

偶父母基本信息材料。 

（三）变更、补办、续办绿卡。 

1. 变更绿卡，持卡人因工作单位或居住地等情况发生变化，

应在 30 天内提供变更要素证明和原绿卡证复印件办理变更。 

2. 补办绿卡，提供补办原因说明、原绿卡证复印件或绿卡证

号和身份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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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续办绿卡，绿卡期满的，应当在期满前 30 天提供原绿卡证

复印件和续签合同或新的有效身份证明等材料办理续期。如申请

续办时原申报条件已发生改变，则需按新的申报条件重新提供有

关申报材料。 

七、申领流程 

广州市人才绿卡申领全流程包括：申请—核定—制证—发证，

申领过程在网上完成，不接受纸质材料申报。具体如下： 

（一）网上申请。申领人登陆“广州市人才绿卡管理系统” 

http://www.hrssgz.gov.cn/vsgzhr/login_rclk2.aspx，按相关流程指引

填报、上传相关报表和附件材料，具体操作详见《广州市人才绿

卡管理系统个人业务申报操作指南》。申请表上的相片须与提交的

电子相片一致；申请表在网上填写完后，须下载、打印，经申领

人签名确认和加盖单位公章，与申报材料一并上传到系统附件中。 

（二）后台审核。申领人提交申报材料后，受理窗口进行初

审。初审通过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进行复审和终审，在 7

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认定。如申报材料不符合要求，则进行退案

处理并要求申领人补充提交材料。退案后，审核认定期限自再次

补交材料时重新起算。申领人可随时登录人才绿卡管理系统查询

审核和后续办理进程。 

（三）公安制证。经审核认定符合条件的，转至市公安局制

证。市公安局在 15 个工作日内完成制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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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窗口发证。市公安局完成人才绿卡制作后，3 个工作日

内送各受理窗口。申领人本人携带申报资料原件至受理窗口，经

核验无误后领取证件。同时，资料原件退回申领人（详见下图）。 

 

                   

 

 

                                    

 

 

 

 

 

 

 

八、受理窗口 

（一）广州市外国专家服务窗口。地址：广州市越秀区建设

六马路 33 号宜安广场 503 室；天河区天河路 198 号南方精典大厦 9

层 16 号窗。服务对象：市内各区单位和个人。 

咨询电话：020-85590501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五，上午 08:30—12:00，下午 2:00—5:00。 

申请人或
申请单位
提交申请 

受理 
材料 

申请资料符合要求
的，予以受理 

申请资料不符合条件的，注
明原因并予以退回 

对于可补充完善的，经过补充完善
后予以通过 

对申请材料进行
审核 

审核通过的，送公安部门
制证  未通过审核，通知并告知未通过原因 

制证部门制证（15 个工作日）

申请人到受理窗口核对资料，领取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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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广州留学人员服务中心。地址：广州市越秀区小北路

266 号北秀大厦六楼，服务对象：市内各区单位和个人。 

咨询电话：020-83568051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五 上午 9:00—12:00，下午 1:30—5:00

（周五下午 1:30—4:00），提前半小时取号。 

（三）广州开发区人才交流服务中心。地址：广州市黄埔区

香雪大道 81 号国际人才城 401，服务对象：广州开发区、黄埔区和

增城区辖内单位和个人。 

咨询电话：020-82012210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五，上午 08:30—12:00 下午 1:30—5:00 

（四）广州市南沙区人才服务管理办公室。地址：广州市南

沙区环市大道中 17 号 2 楼 206 室，服务对象：南沙区辖区内单位

和人才。 

咨询电话：020-34689084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五，上午 08:30—12:00 下午 2:00—5:00。 

（五）广州政务服务中心琶洲分中心。地址：广州市海珠区

新港东路 1066 号中洲中心北塔二楼，服务对象：海珠区辖区内单

位和个人。 

咨询电话：020-89231202、34371347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五，上午 08:30—12:00，下午 1:00-5:00

（周五下午 1:0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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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注意事项 

（一）所提供的材料按照先基本信息材料、后专项材料的顺

序将原件扫描件上传至人才绿卡管理系统附件，如系外文证明材

料还应提供合法机构出具的中文翻译件。上传前，如系个人申请

表和身份信息材料，申请者必须进行个人签名确认；如系单位证

明，则需加盖单位公章。 

（二）在审核过程中，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如对申报材

料存有疑虑时，可以要求申领人继续提供其他相关佐证材料。 

（三）申请单位和申领人须对所提供材料的真实性和合法性

负责，如发现单位或个人提供虚假证明材料和信息，或与不法机

构合作骗取人才绿卡的，一经查实，将列入诚信黑名单，并取消

申领人申报资格和申请单位 3 年内申办资格，已发放的人才绿卡

将收回并注销。涉及违法的，送相关部门处理。 

（四）相关单位和申领人如需核实人才绿卡持卡人身份、人

才绿卡真伪等信息，可登陆 “广州市人才绿卡在线查询系统” 输

入持卡人的姓名、身份证号和人才绿卡卡号进行查询，网址为： 

http://www.hrssgz.gov.cn/vsgz21rclk/GreenCardSearch.aspx。 

 

附件：广州市人才绿卡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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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广州市人才绿卡申请表  
Application Form of Talent’s Green Card of Guangzhou Municipality 

 
申报单位（盖章） :  
Application Unit  (Stamp) 

 

申报单位负责人：         经办人：         联系电话： 
Manager              Contact Person        Telephone 

项目 Items 内容 Contents 

办证类型 
Type of Application 

□新办 New Application     □补办 Reapplication 
□变更 Modification        □续办 Renewal 

申请绿卡类别 
Type of Card □主卡 Main Card          □副卡 Affiliated Card 

姓名（中文） 
Name in Chinese 

姓 Surname： 
名 Given Name： 

姓名（英文） 
Name in English 

姓 Surname： 

名 Given Name： 
性别 
Sex 

□男 Male     □女 Female 

出生日期 
Date of Birth

       年 Year       月 Month       日 Day 

国籍或地区 
Nationality or District 

 

证件名称 
Type of Identification 

 

证件号码 
NO. of Identification 

 

有效期 
Validity 年 Year      月 Month      日 Day 

婚姻状况 
Status of Marriage 

□已婚 Married    □单身 Single  

学位 
Degree 

□博士 Ph. D.      □硕士 Master    □学士 Bachelor  
□其他 Others 

照    片 

Photo 

(身份证照片

样式 ID  card 

photo sty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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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技术资格 
Professional 
Qualification 

 

现工作单位及职务 
Current Employer 

and Position 

 

在穗详细住址 
Address in 
Guangzhou 

 

申领人联系电话 
Applicant’s Contact 

Number 

 

申请人主要的学习和工作经历 Applicant’s Study and Work Experience： 
 
 
 
 
 
 
 
 
 
 
 
 
本人申请声明，本表所填写的内容及所提交的书面材料完全真实、有效。 
I hereby declare that the information and application materials given above are 
true and correct.  
                           申请人（签章）：          
                          Applicant’s Signature 
                            日期 Date：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批准意见 Approval Remarks of Human Resources and Social 

Security Department 
（盖章 Stamp）

 
日期 Date：    

此表一式两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申请单位各存一份。 
This form should be in filled duplicate. The Human Resources and Social Security 
Department and the Applicant’s Employer should retain one copy respectively. 


